附件2
黑臭水体治理工作考核标准
	序号
	考核标准（总分值100分）
	分值
	得分

	1
	按照国家黑臭水体整治工作计划，按国家标准完成黑臭水体整治工作任务，未完成扣50分。
	50
	

	2
	按照《城镇污水处理工作考核暂行办法》考核城镇污水处理效能、主要污染物削减效率、污泥处置、监督管理、进步鼓励5方面工作，单项不合格扣5分，扣完为止。
	10
	

	3
	污水处理厂污泥无害化处理处置达到100%。每低一个百分点扣5分，扣完为止。
	10
	

	4
	接群众投诉或市民反映污水处理设施运行中存在影响民生等问题，经查证属实的，一次扣5分。
	10
	

	5
	按照污染防治攻坚战考核要求，完成现有污水处理厂提标改造任务，未完成扣10分
	10
	

	6
	完善和落实公共安全体系，建立安全生产台账，落实安全措施，制定污水处理设施防灾及重特大事故等应急预案。无安全生产台账扣5分，安全措施未落实扣5分、无应急预案本项目不得分，不完善的扣5分。
	10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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